宝泉岭人民法院

招聘聘用制辅警工作公告
因审判工作需要，宝泉岭人民法院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聘用制辅警2名。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招聘原则

（一）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

（二）德能条件与岗位要求相匹配原则。

二、招聘名额及岗位

岗位：院机关辅警2名。

三、招聘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较好的政治素养、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

3.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4.年龄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90年4月至2008年4月期间出生）；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岗位条件

辅警：男性2人，身高175cm以上（退伍军人可放宽为172cm以上），裸眼视力1.0以上。
（三）禁入情形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者涉嫌违法犯罪正在被立案调查的；

2.曾被给予行政拘留、强制戒毒等限制人身自由的治安管理处罚的；
3.曾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开除公职或者辞退的；
4.曾因严重违反其他单位相关管理规定被解聘的；
5.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6.统招、全日制在校学生；

7.在其他单位兼职的；

8.父母、配偶担任农垦法院系统辖区内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或者设立人的；或在农垦法院系统辖区内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辩护人，或者为诉讼案件当事人提供其他有偿法律服务的；

9.有其他不适宜担任聘用辅警情形的。
四、招聘程序

招聘采取公开报名、资格审查、体能测试、笔试、面试、体检、考察、公示与录用等程序进行。
（一）公开报名

宝泉岭人民法院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报名工作。应聘人员填报《宝泉岭人民法院招聘聘用制辅警报名登记表》，内容必须填写完整，并在表格中正确位置粘贴照片。本次招聘采用现场报名方式，报名时间为2026年4月7日（上午8:00－11:00，下午1:30－4:00），报名地点为宝泉岭人民法院（宝泉岭管理局宝泉大街59-2号）。咨询电话： 0468－3780443。
（二）资格审查
与现场报名同时进行。报名者本人需提交以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1.本人有效身份证和户口本户籍页的原件及复印件1份（户主及考生本人信息所在页印在同一张A4纸的同一面）；

2.报名表纸质版1份（电子版发送至2438727683@qq.com邮箱）； 
3.毕业证、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1份；

4.处于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及学位在线验证报告1份；

5.近期免冠同版1寸彩色照片2张；

6.在职人员须提供单位同意报考的意见材料。
（三）资格测试
体能测试
时间：2026年4月11日上午9时至11时。

测试地点：宝泉岭局直小学体育场（在宝泉岭人民法院上午8时30分集合后统一前往）。
测试项目及标准：测试项目包括10X4米往返跑、1000米跑、纵跳摸高，测试标准参照《黑龙江省公务员录用考试公检法司等相关部门特殊职位的体能测试项目和标准》。

三项体能测试全部达标为合格。

现场由测试人、监考人对测试结果进行签字确认。测试结果予以现场公布，合格者进入笔试环节。

（四）考试

通过资格测试的人员方能进入考试环节。考试分为笔试、面试，笔试、面试均为百分制，笔试、面试成绩分别占总分的50%。总成绩 = 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
1.笔试
时间：2026年4月14日上午9时至11时。

笔试地点：宝泉岭人民法院。

笔试内容：时事政治、法律基础知识、文字综合能力。

笔试由宝泉岭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通过资格测试人员进行笔试。
笔试成绩高于（含）60分为合格。笔试成绩合格者，根据笔试成绩按照岗位招聘计划1:3的比例确定进入面试人员（视情况可适当缩减比例）。

2.面试
时间：2026年4月16日上午9时至11时。
地点：宝泉岭人民法院。

面试采取现场答题方式进行，时间为10分钟。

面试考官由院领导班子成员、部分内设机构负责人组成。面  试实行当场评分，采取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平均计分的办法，并当场宣布成绩，考生当场签字确认。

面试方式：采取结构化面试。

根据应聘人员笔试、面试总成绩，按照招聘计划1:1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确定参加体检人员，如总成绩相同，以面试成绩高者优先。
（五）体检

体检项目和标准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执行，并进行毒品检测。对外科、内科、胸透X线片等基本健康体检项目，高校毕业生近6个月内已在合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的，本院视情况认可其结果，原则上不要求重复体检。

体检（含毒品检测）不符合要求的，取消聘用资格，按照该职位考生综合成绩排名依次等额递补。
（六）考察

由宝泉岭人民法院政治部组织实施，对体检合格人员进行考察。考察内容：走访居住地社区、派出所、现工作单位了解其现实表现、家庭成员情况等。
考察不符合要求的，取消聘用资格，按照该职位考生总成绩排名依次等额递补。
（七）公示与聘用

根据考试成绩、体检和考察结果择优确定拟招聘人员，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内反映的问题影响聘用的，经调查属实的，不予聘用。公示期满无问题反映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签订劳动合同。首次签订劳动合同期限一般为3年，试用期为3个月。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被确定为不合格的，解除劳动合同。合同期满后，双方可以续签劳动合同。
（八）递补

对通过笔试并参加面试但未被录用的人员，考试成绩保留一年有效，一年内聘用制辅警空出名额，可根据考生总成绩依次递补，并履行体检、考察、公示等程序。
五、有关待遇

（一）工资待遇。聘用制辅警工资实行与等级、工作年限、工作绩效相对应的薪酬待遇，实行工资正常增长机制，薪酬由基本工资、工龄工资和绩效奖金等构成。
（二）社会保险缴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为聘用制辅警办理保险，保险费用按规定比例分担。

（三）福利待遇。聘用制辅警在聘用期内，享受相关职业待遇，如出差补助、健康体检等，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享有婚假、产假等法定假期。带薪年休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六、相关要求

（一）严肃工作纪律，严密工作程序。

（二）招聘人员实行回避制度。凡与应聘人员有直系亲属关系的工作人员均应回避。

（三）对在招聘过程中违反招聘纪律的应聘人员，视情节轻重取消应聘或聘用资格；对违反规定的受聘人员，一经查实，解除劳动合同。

（四）对违反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视情节予以追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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